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秘书职责

1、答辩委员会秘书必须由中级以上职称的教师担任。

2、在答辩委员会主席领导下协助组织答辩工作的具体事宜。

3、向论文评阅人发聘书，并将论文送交评阅人评阅。

4、安排研究生答辩时间、地点，张贴博士论文答辩布告。

5、答辩前三天收齐评阅人和导师评议书、课程成绩单、论文等材料。汇总评阅人意见，并填写《博士论文评阅意见汇总表》。

6、根据评阅人和导师的评阅意见起草论文答辩委员会决议。

7、做好答辩记录，发表决票（表决票应填写研究生姓名、答辩日期、加盖学院公章方可生效）

8、负责领取和发放答辩酬金。

9、负责收齐各种学位材料（以下材料必须可用钢笔或签字笔填写，也可计算机打印，但签名处必须用钢笔或签字笔填写），答辩结束后交到学院研究生秘书处。材料包括：

（1）博士学位申请表；

（2）博士课程成绩单（一式两份，均须加盖红章）；

（3）学术活动记录册；

（4）实践环节考核表；

（5）项目建议书

（6）指导教师对论文的评议书（原件一份，复印件一份）；

（7）评阅人对论文的评议书（原件一份，复印件一份）；

（8）答辩委员会决议（原件一份，复印件一份）；

（9）表决票；

（10）答辩委员会记录；

（11）博士论文评阅意见汇总表；

（12）知识产权协议书（在学院领取）；
（13）博士学位论文四本；
（14）攻博期间发表论文的证明材料（期刊封面、目录、论文首页）或录用通知；
（15）对于论文需要暂不公开或保密的研究生，则应收其论文的暂不公开或保密申请书（应已加盖科技处、校保密委员会公章）。
注：以上材料未注明份数的均要求交一份。

